
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五屆第2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3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一)  中午 12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45號2樓) 

參、 主持人：柯專員佩君                                        紀錄：李孟珊 

肆、 出席及列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提案討論：  

案由1  各社區活動中心規劃青年活動項目 

提案人 公共參與組-陳委員宣儒 

說明 目前花蓮各社區活動中心大部分為福氣站用途，希望在不影響福氣站

運作的同時可以給社區內各年齡層作提案運用。 

社會處 

辦理情形 

1.本府列管之社區活動中心由各鄉鎮市公所管理，社區活動中心之申

請係亦須向各公所提出，且社區活動中心無限制使用年齡層與族群，

社區可運用社區活動中心辦理65歲以上長者、兒少、婦女、身心障礙

福利等各項福利服務活動，倘訂定評選機制，須再就各面向提供具體

建議。 

2.因社區活動中心係開放社區所有民眾共同使用，本府亦鼓勵青年加

入在地社區發展協會，透過協會運作與活動辦理，瞭解所在社區需

求、特色或困境，共同研擬社區福利服務發展、公共設備設施規畫及

運用等，建立社區跨世代交流，朝共生社區邁進。 

3.本府亦在志願服務連結民間團體辦理青年志工招募及服務等相關活

動，例如連結慈濟大學學生深入社區進行社福服務；又如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社區發展等相關計畫，依循中央政策－高齡社會白皮書辦理

青銀共創、共助等相關服務方案，結合長者的智慧專才以及青年的創

意熱忱，透過青銀交流共創社區發展。 

決議 
1、請公共參與組統籌青諮委員意見，提出縣級青年運用活動中心評

選面向具體具體建議，以利社會處參考訂定評選機制。 

2、請社會處提供相關志願服務活動，以利青諮委員參與推廣。 
 

案由2  花蓮兒少代表定期追蹤與落實精進 

提案人 職涯發展組-沈委員昕蓉 

說明 
花蓮縣兒少代表遴選至今已邁入第六屆，然而花蓮縣青少年對於兒少

代表的討論度與積極度缺乏，社群媒體上也缺乏對於該組織的對外經

營。根據聯合國頒布 CRC （兒童權利公約）應讓兒少有更多機會表



達想法與心聲，期待在法規和政策的各個面向都能考量兒少需求，並

給予適當的協助和支持。隨著教育部辦理新課綱推行與競爭力提升的

世代，學生創新與思辨能力愈顯重要，目前花蓮已有兒少代表制度的

框架，希望能更精進與落實，培養青少年對於社會議題的敏感度，並

能在培力過程中學習問題解決能力。 

社會處 

辦理情形 

1.本府兒少諮詢代表自103年開辦至今已第六屆（每屆任期2年），現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主要辦理兒少代表遴選（偶數年

辦理）、公民培力課程，花蓮縣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議程說明與

會議資料導讀。 

2.本縣兒少諮詢代表穩定列席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

（全年2場次），充分與本縣各局處單位對話、交流為兒少權益發聲，

訂定更貼近兒童及少年需求之政策；並於每月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兒少

相關議題。112年培力程與例會討論議題包含「認識原住民微歧視議

題」、「社區型兒少友善空間的經營方式」、「約會暴力、原住民加分制

度的議題」等。 

3.於遴選部分，本府偶數年辦理遴選與招募，為使本縣兒少更加認識

兒少資訊代表機制，於112年度規劃辦理1場次招募說明會、入校宣導

8場次，共計1,260人次參與宣導活動。 

決議 請社會處評估加入網路社群如IG等溝通管道，促進與青少代表互動。 

 

案由3 建立災害小組-物資部門有效盤點物資及分配 

提案人 產業發展組-張委員議云 

說明 

花蓮最美的風景是人，有愛心的人很多，大家都想盡一份心力，經過

這次0403提供物資的經驗，發現各個收容所需要的物資無法及時掌

握，且第一時間很多人都提供熟食、無法存放的即時性食物，導致過

剩浪費的情況，而有些地方依舊缺乏，較不符合賑災現況所需。 

發言紀要 

戴委員可絜：建議各鄉鎮市或各社區建立賑災募資聯繫窗口名單，並

成立群組，當急難發生的當下，有利縣府即時掌握實際缺乏物資，及

有效分配各據點物資數量，讓欲捐贈的企業、民眾有明確的接洽管道

及配送地點。 

陳委員明忠：物資的補給與分配不僅針對受災戶、災民，在第一線消

耗大量體力的消防員、搜救隊，也應該重視供應即時的餐點及營養補

給。 

張委員議云：建請成立募集物資網站或系統，主要分類別募集，例如

可存放乾糧、衣物、棉被等，並建檔作為備用物資，賑災時能及時查

詢提供。 
社會處 

辦理情形 
1.目前本處自民國99年成立幸福實物銀行，主要針對縣內突遭失業或

近期遭逢變故之弱勢邊緣家庭，提供即時及短期之物資援助，減輕其



經濟生活困境並避免發生陷入三餐不濟窘境。 

2.實物銀行平日接收來自各界捐贈物資，當受贈大量物資時亦會媒合

各機構、協會或據點等共同受贈。自113年起本處啟用花蓮「愛．分

享」捐款暨物資申請服務平台，其功能含線上捐物及各單位通報有物

資需求之家戶，藉此平台建立互助、分享與惜福的愛心平台，有效管

理與運用各項食物及民生用品等資源。 

決議 

請社會處評估委員建議，建立各鄉鎮市或各社區建立賑災募資聯繫窗

口名單，並成立群組，促進橫向連結，以利縣府即時掌握實際缺乏物

資，及有效分配各據點物資數量；針對震災第一線消防員、搜救隊的

餐點供應及營養補給請消防局研擬相關機制，並提供委員週知。 

 

案由4 花蓮運動觀光行銷推展 

提案人 公共參與組-李委員喬毓 

說明 結合花蓮在地優勢(例如:鯉魚潭、環潭步道等資源)，辦理常態性的

運動競賽。 

發言紀要 

黃委員筱瑩：近年縣府辦理的運動主題比較單一，建議增加多元性，

結合觀光、身心靈探索教育、生態冒險教育體驗（賞螢火蟲、賞鯨、

溯溪等）。 

劉委員昕：花蓮好山好水，很多活動都偏向與山有關聯，好水的部分

建議推廣海洋水資源相關活動，或結合潛水運動，建議設置深水池，

培育專業教練，讓花蓮原本有接觸潛水的族群能更安全、放心的從事

潛水運動。 

教育處 

辦理情形 

委員建議「花蓮縣運動觀光行銷推展–結合花蓮在地優勢鯉魚潭、環

潭步道等資源」案，所提規劃鐵人三項相關賽事及適合在地的運動競

技活動，本府與專業團體花蓮縣體育會及各體育領域專家合作推廣多

元運動賽事，說明如下： 

1、於社會體育領域辦理太平洋盃等多項全國性賽事，包含：鐵人三

項、馬拉松、自行車、龍舟、慢速壘球、棒球、高爾夫球、足球、桌

球、跆拳道、田徑等多元項目，並結合各運動競技活動單位與場域辦

理賽事，以帶動縣內體育運動及縣內觀光活動之發展。 

2、已規劃結合鯉魚潭場域辦理賽事，如：2024花蓮慶端午、鯉魚展

競技．龍舟競渡嘉年華（113年6月9-10日）、2024 FORCE 花蓮太平洋

洄瀾鐵人三項錦標賽（113年9月22日）、2024花蓮太平洋國際龍舟節

（113年10月17-20日）。 

決議 
針對2024 FORCE 花蓮太平洋洄瀾鐵人三項錦標賽（113年9月22日）、

2024花蓮太平洋國際龍舟節（113年10月17-20日），請公共參與組彙整

委員意見，提案具體遊程結合建議或配套措施，以利本府參考評估。 

 



案由5 定期舉辦大型國際性烹飪競賽運用花蓮特色農作物及海鮮家禽 

提案人 產業發展組-黃委員琦瑋 

說明 

花蓮為觀光大鎮也有豐富的農特產及海鮮家禽，透過大型廚藝競賽，

提升農民的資源帶出特有的價值，也能將在地的豐富食材提供給在地

餐廳及飯店，讓觀光客不只吃到更道地的花蓮食材，在其他縣市也能

品嚐由花蓮輸出的特等產品。 
農業處 

辦理情形 
比賽所需之花蓮縣農產特品及優良水產品，本處可提供相關花蓮農漁

會採購窗口資訊。 

決議 請產業發展組彙集委員意見，提供相關賽事具體建議作法，以利相關

局處評估。 
 

案由6 活化玉里相關遊憩場館（璞石藝術館） 

提案人 公共參與組-陳委員明忠 

說明 
希望政府有相關計畫可以挹注，建立承租機制、遴選商家機制，讓回

鄉創業廠商分租這個閒置空間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50號（璞石藝術

館），希望讓青年回到玉里有一個創業空間。 

文化局 

辦理情形 

璞石藝術館為本縣地方文化館之一，屬本縣玉里鎮公所所有。該館因

建築年代久遠，又歷多次地震造成局部毀損，近期該所獲經費補助將

辦理建築物耐震詳評作業，未來將依詳評結果決定館舍補強或拆除。

爰本次提案，暫未參採。 
決議 請文化局週知委員詳評結果，以評估辦理活化事宜。 

 

案由7 公共建設加入石材元素，打造花蓮「石材都市」 

提案人 產業發展組-彭委員彥富 

說明 

每個「都市」都有一個自己的印象，像是台北「商業」、新竹「高科

技」、台中「機械」、台南「古蹟」、鶯歌「陶瓷」等等，我們希望能

夠為花蓮創造「石材」的特色印象。 

其實，花蓮曾經為世界第二大的石材加工出口國，三五步一間的家庭

代工廠，餵養了許多花蓮縣民，成為成長茁壯的記憶，而堅實的石材

人行道、石材雕刻藝術品等四處可見的石材蹤影，也是花蓮為石材都

市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花蓮的重要歷史。 

2024年花蓮城市品牌「Hualien Hertz」當中的四大元素「山、海、

日、石」，其中的「石」亦為花蓮特色元素之一，因此希望能夠強化

石材元素在花蓮的意向，將花蓮打造成為一個「石材都市」 

決議 建設處刻正投入震災建物拆除作業，本案交付建設處於下次會議回

復。 



 

案由8 地震災後花蓮經濟觀光振興 

提案人 公共參與組-林委員怡岑 

說明 

1、凡搭乘大眾運輸至花蓮觀光旅遊者，憑大眾運輸購票證明（票

根）及旅宿訂房收據至花蓮旅遊服務中心兌換振興消費卷（金額在商

研）及暢遊花蓮交通卡。 

2、振興消費卷可使用於花蓮購物節所認證之商家消費做折抵。 

3、交通卡可設計類似敬老卡的支付方式，方便使用與支付，並可設

計符合花蓮意象之圖卡，可增加收藏價值。 

相關局處回

覆辦理情形 

1、縣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振興花蓮百年老街商圈、鯉魚潭商圈、石

藝大街商圈及花蓮形象商圈等，預計5月至10月辦理主題行銷活動及

東大門振興夜市券行銷活動，以活絡在地產業經濟，每個商圈最多補

助50萬元。另於5月至7月推出好市加倍券，東大門夜市消費100元換

200元商品券，預計發放1萬8,400份，總預算200萬元。未來花蓮購物

節也規劃串聯整體振興行銷活動，擴大效益。 

2、結合LINE數位創生計畫「挺花蓮再出花」，線上行動購買支持花蓮

中小店家。 

3、各相關局處持續規劃辦理，並即時發布最新資訊。 
決議 請各相關局處即時發布災後振興訊息週知 

 

柒、 臨時動議 

案由 0403地震後輔導小規模營業人經濟復甦。 

說明 由於地震後導致無法營業，進而停業之小規模營業人，期望能在一年內以

漸進式方式輔導其復業。 

具體建議 建議針對因0403地震導致停業之小規模營業人分重建、復甦及振興等三階

段輔導進行，為期一年： 

第一階段 重建  

針對受損之營業用品（消耗品）、生財工具（硬體設備）及營業空間修繕

等，提出相關毀損及修繕證明，給予相對百分比之補助。如營業空間無法

繼續使用者，可協助提供租金補助及企業貸款利率優惠（時效內內可免

息）。 

第二階段 復甦 

於一年內重建完畢並重新復業之小規模營業人，予六個月內減少課徵相對

百分比之營業稅額及企業貸款利率優惠。 

第三階段 振興 

此部分針對所有中小型企業及小規模營業人等，搭配提案『地震災後花蓮

經濟觀光振興』之乙案進行。 



回覆情形 提供經濟部協助災後處理措施方案如附。 

 

捌、 交流時間：（略）。 

玖、 散會 下午14時30分。 


